
天津商业大学学生勤工助学工作流程

学生到所在学院提出勤工助学

书面申请，填写登记表。

学院根据设岗部门的申请要求，推荐学生参加勤工助学。

校内各部门根据本部门需求

向各学院提出设岗申请。

各部门指定专人担任勤工助学指导老师，对勤工助学学生进行岗前培训，

并于每月 10 日之前将学生勤工助学工时表报各学院。

勤工助学学生根据设岗部门要求，开始勤工助学。

学院建立勤工助学学生纸质和电子档案，根据各部门报送的勤工助学工

时情况，每月 15 日之前将学生勤工助学工资表报财务处，由财务处将勤

工助学工资划入学生个人账户。


